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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源起 
為培養本校學生關懷生活環境、熱心參與公共事務之意願，以服務行動回饋社會，並從體驗
社會生活中進而啟發人文關懷的精神，達成五育均衡，養成現代公民與完美人格的理想。 

第二條  實施目標 
(一) 增進學生關懷生命、關懷生活環境及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與熱忱。 
(二) 輔導學生認識生命的意義，培養多元價值觀，啟發學生人文關懷的精神。 
(三) 養成學生服務學習的精神及動手實作、體驗生活的態度。  

第三條  服務範圍 

(一) 學生協助原畢業學校或偏遠地區學校之課業輔導或服務性活動。 

(二) 校內、外志工性服務活動。 
(三) 班級或學生社團經學校相關單位核可參加或舉辦之非政治、商業、營利或有給酬勞性之服務    

活動。 
(四) 本校或政府等公務機關所舉辦之各項公益性服務活動。 
(五) 政府所屬社教單位之志工服務；或經立案之公私立社會公益團體、慈善機構等所舉辦之各項  

公益性服務活動。 
第四條  實施方式 

(一) 教育宣導 
透過文字資料及各種會議，對全體教職員工、全校學生及學生家長進行全面性宣導，期均能
了解服務學習課程的精神，並能熱心參與，率先力行，倡導服務學習風氣。 

(二) 執行方式 
1.學生於入學時，領取「學生服務學習卡」1 本，供紀錄服務內容及認證用。學生應妥善保管，

如遺失損毀，補發須於下次登錄時扣除服務時數 1小時，並支付工本費 10元。 
2.學生每次參加服務活動，均應取得活動證明或服務對象之證明章記，以作為認證依據。 
3.由班級或社團發起之服務學習，必須於事先向學校提出申請。 

 (三)服務時間為課後時間或團體活動時間。 
第五條  志願服務登錄時數與登錄方式 
（一）登錄時數： 

1.每學期末登錄一次，期限為前次檢核月至本學期規定檢核日，逾期者將不得申請補登。高中
部同學每學期登錄時數將顯示於學期成績單上。 

2.服務每滿 0.5小時以 0.5小時登錄。 
（二）登錄方式： 
     1.凡從事校內志願服務完畢後，需請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或老師簽認，並登載時數以作確認。 

2.至校外進行服務學習者 
  (1)請服務單位將時數登錄於「學生服務學習卡」，並核章證明。 

  (2)若以證書核發時則請同學將時數填於「學生服務學習卡」並持證書由導師核章證明。 
3.每學期末由各班副學藝股長，將各班學生服務學習卡收齊，統計服務時數並經同學於班級統
計總表簽名確認後，送交學務處登錄。 

4.已登錄之服務時數不得用於其它用途。 
第六條  獎勵 
      服務時數每學期累計敘獎方式：滿 12小時者，得敘嘉獎乙次；滿 30小時：嘉獎兩次；滿 
      100小時：小功乙次。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  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